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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司法院釋字第 708 號解釋理由書：「人身自由係基本人權，為人類一切

自由、權利之根本，任何人不分國籍均應受保障，此為現代法治國家共

同之準則。故我國憲法第 8 條關於人身自由之保障亦應及於外國人，使

與本國人同受保障。」請依該號解釋理由書意旨，說明移民機關對外國

人之「收容」處分是否均須符合「法官保留」原則？並請進一步說明「暫

時收容」、「續予收容」及「延長收容」之差別何在？（25 分） 

二、依據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第 9 條之 1 規定，臺灣地區

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設籍或領用其護照。對違反該法律規定者，有何處

分規定及例外情形？（25 分） 

三、請分別說明護照之種類及護照之「應」與「得」申請換發情形各為何？

（25 分） 

四、內政部移民署依規定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前，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

機會；原則上強制驅逐已取得居留或永久居留許可之外國人出國前，並

應召開審查會。請說明審查會如何組成？又當事人有那些情形之一者，

得不經審查會審查，逕行強制驅逐出國？（25 分） 


